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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绪扬 11 号”油船 

“10.12” 较大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2013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8 时 15 分左右，停靠在宁波市镇

海船舶修造厂(以下简称“修造厂”)码头的宁波绪扬海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绪扬公司”）“绪扬 11 号”油船发生爆燃事故，造成 7

人死亡，1 人重伤，重伤人员经抢救无效，于当月 27 日死亡，

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刘奇，市长卢子跃，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剑波，副市长陈仲

朝等领导先后赶赴现场，了解事故救援情况，并就事故救援、调

查处理等工作作出指示。受市委、市政府领导委托，市政府副秘

书长陈炳荣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救援。镇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 

浙江省安监局副局长徐洪军于事故当天赶赴现场了解事故

情况，指导事故查处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规定，经市政府授权,由市安监局牵头，会同市监察局、

公安局、总工会、交通委、经信委，宁波海事局，宁波港公安局

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市检察院应邀派员参加。 

接到事故报告后，交通运输部公安局立即组织相关专家，派

往我市调查事故船舶爆炸原因。10 月 14 日，浙江省安委办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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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故查处列入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

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

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

对事故的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基本概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修造厂成立于 1990 年，住所:镇海区洞桥路 15 号，系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厂长：许定扬，经营范围：船舶修造等。 

2.绪扬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9 日，住所:镇海区洞桥路

15 号,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许孙佳，注册资本：壹仟万元，许

可经营项目：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成品油运输服务

等，持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水路运输许可证》，编号：交浙

XK0252，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成品油

运输，证书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现有船舶 12 艘，

总吨位 39718，其中，干货船 3 艘，油船 7 艘，工程船 2 艘。

经查实，该公司由许定杨（许孙佳父）实际控制。 

3.宁波市镇海广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扬公司”）成

立于 2006 年 7 月 19 日，住所:镇海区大运路 1 号,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许定扬，注册资本：伍拾万元，经营范围：石油制品、



 

 
－3－ 

闪点在 61℃以上的工业燃料油等。该公司供油业务交由公司员

工俞祖福负责经营、管理。 

（二）事故船舶情况 

1.船舶基本情况。“绪扬 11 号” 油船为绪扬公司所有，总吨

位 407，载重 538 吨，总长 49.60 米,型宽 8.00 米,型深 3.50 米,

吃水 2.9 米，船舶类型为油船，装运闪点 60℃以上成品油，船

籍港为宁波。2005 年 7 月投入使用，持有海事部门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

籍证书》和《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交通部门颁发的《船舶

营业运输证》。事故发生前，该船一直租用给广扬公司开展供油

业务。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广扬公司仅具有该船的调度权，航行

安全、技术操作由该船船长（应由绪扬公司任命）负责，供油期

外的安全和防污染由绪扬公司负责，租用期限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船舶配员情况。经查实，事故发生时，该船实际配备船员

5 人，分别为二副钟信良、轮机长孙仕忠、二管轮张万康、水手

陈卫昌和大厨王亚存，以上船员均持有相应岗位适任证书。根据

该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该船应当配备 1 名持有Ⅱ

/3，V/1 证书的船长。 

3.《船舶营业运输证》换证情况。2012 年 12 月 7 日，绪扬

公司在为“绪扬 11 号”油船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换证申请时，

未经郑玉军（当时在其他海运公司担任船长）本人同意，将其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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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适任证书复印件作为该船船长适任证书资料上报。经查实，宁

波市镇海区港航管理所运政股股长冯荣多在未见到郑玉军船长

适任证书原件，且未按规定进行原件与复印件比对的情况下，作

出“确认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资料齐全，该申请

符合规定条件”的审查意见。2012 年 12 月 26 日，交通部门为“绪

扬 11 号”油船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编号：交浙 SJ（2012）

505，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止。 

（三）事故码头相关情况 

事故发生码头为修造厂所有，1992 年建造，平面尺寸为上

游侧码头长 34.1 米、宽 27.8 米，下游侧码头长 44.6 米、宽 32.0

米，中间为船坞坞门，用长 16.8 米的钢桥连接，实际泊位总长

度为 95.5 米，可靠泊 5000 吨级船舶，用于船舶停靠、修理。

经查实，该码头为“绪扬 11 号”油船日常靠泊码头。2011 年 1 月

1 日，广扬公司与修造厂签订《码头靠泊协议》，约定因业务工

作需要租用修造厂码头供该船靠泊，停泊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7 月 16 日，广扬公司向海事部

门提交的船舶油料供受作业单位分级监管申请材料中，该协议作

为附件材料一并申报备案。 

二、 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前，“绪扬 11 号”油船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从修造厂码头外出至舟山金塘大桥外锚地给“兴龙舟 918”轮船舶

供重油 150 吨（剩余燃料油约 35 吨），当晚停泊在该锚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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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6 时左右返航，8 时左右停靠至修造厂码头“绪扬 7”轮外

档。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绪扬 7”轮离港，“绪扬 11 号”油船重

新停靠至“恒顺达 78”轮外档。因该船计划 12 日到嘉兴为“绪扬

17”轮送配件及供油，船员先后准备了泡沫灭火剂、轮机启动马

达、竹竿等物品放置于船上。 

因“绪扬 11 号”油船右舷第 4 货油舱输油管阀门上有渗油孔

（平时用铁水泥封堵），该船二副钟信良违反绪扬公司船舶修理

规定，直接联系修造厂电焊车间主任傅阿军，要求在油船停泊间

隙帮助修复。傅阿军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左右，安

排修造厂电焊工赵世坤将电焊机，乙炔、氧气气瓶放到“恒顺达

78”轮，并在 12 日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带领王亚辉、梁国领、

杨军、王章林、赵世坤等 5 名电焊工到“绪扬 11 号”油船进行修

理作业。当时，傅阿军、王亚辉、梁国领、杨军等 4 人在油船驾

驶台前 4 舱右弦使用钢锯、气割等方式拆卸油管阀门，钟信良、

孙仕忠、王亚存等 3 人在修理现场。陈卫昌在船艏进行油漆维护，

王章林、赵世坤在船艏焊补导缆孔。张万康去“恒顺达 78”轮借汽

轮机油，准备送往“绪扬 17”轮，离开了该船。8 时许，俞祖福登

上“绪扬 11 号”油船，准备随船出海到嘉兴为“绪扬 17”轮供油。8

时 15 分左右，“绪扬 11 号”油船发生爆炸并燃烧。 

事故发生时，在船艏作业的陈卫昌、王章林和赵世坤跳入海

中，随后被救起。接到报警后，镇海区消防大队、宁波港公安局

消防大队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共搜救出 8 人，其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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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场确认死亡，1 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镇海区政府组织海事、环保等相关单位、人员对出事水域进

行临时交通管制，对泄漏油污进行清理，对事故现场及周边进行

环境监测。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专家现场调查，交通运输部公安局消防处最终复核，事故

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直接原因为：修造厂工人傅阿军、梁国领、

杨军、王亚辉和绪扬公司“绪扬 11 号”油船船员钟信良、孙仕忠

等人在对“绪扬 11 号”油船右舷第 4 货油舱主甲板输油管法兰油

轮闸阀（以下简称“阀门”）漏油处维修过程中，使用钢锯、气割

等方式拆卸阀门，产生的火花引爆油舱内爆炸性混合气体，导致

右舷第 4、第 2 货油舱相继爆炸起火。 

（二）间接原因  

1.绪扬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混乱。 

（1）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绪扬 11 号”油船安

全管理不到位，该船长期存在着未按规定配备船长，由不具备船

长资质的二副钟信良管理、驾驶船舶；未办理进出港签证非法航

行；违规停靠修造厂码头等行为。且冒用他人船长适任证书复印

件，办理该船《船舶营业运输证》换证。 

（2）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船员安全意识淡薄。

钟信良在未经绪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违规联系“绪扬 11 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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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修理；在不符合油船修理安全条件的情况下，对该船上的违规

动火作业行为未履行管理职责，及时予以制止。 

（3）未按规定配备 2 名海务专职管理人员和 2 名机务专职

管理人员，实际仅配备各 1 名。 

（4）未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2006 年以来多次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没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2.修造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混乱。 

（1）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电焊车间主任傅阿

军未经修造厂批准，违规带领本车间员工到“绪扬 11 号”油船维

修不属于其业务范围内的修理项目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并制止。 

（2）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员工安全意识淡薄。

傅阿军等人未按规定持有安监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未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没有确认“绪扬 11 号”

油船是否具备安全作业条件、没有办理动火作业审批的情况下，

违规进行动火作业。 

（3）未按规定配备 2 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实际仅配备兼

职安全管理人员 1 名。 

（4）未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2005 年以来多次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没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3.当地政府及相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不到位。 

（1）镇海区人民政府、招宝山街道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属

地管理责任，未能有效督促指导下属部门、机构对企业存在的违



 
－8－ 

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制止并督促整改。 

（2）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未督促镇海区港航所正确履

行审批、监管职责，对绪扬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

在办理“绪扬 11 号”油船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过程中，审查

把关不严；对绪扬公司未按照规定配备海务、机务专职管理人员

的行为没有及时发现。 

（3）镇海海事处未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对绪扬公司及“绪扬

11 号”油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对“绪扬 11 号”油船实

施船舶安全检查不够；对该船未配备适任船长，未办理进出港签

证非法航行等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对该船违规停靠修造厂码头未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4）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未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对

修造厂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对修造厂存在的生产现场

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执行不严、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特

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督促整

改。 

（三）事故性质 

    这是由企业违规修理，多部门监管不到位引发的一起较大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许定扬，修造厂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绪扬公司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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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修造厂、绪扬公司存在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长期失

察、失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张碧勇，绪扬公司副总经理、海务经理，安全生产负责人，

对绪扬公司存在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失职，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3.傅锋军，修造厂生产副厂长（2003 年至 2013 年 8 月期间

兼任绪扬公司总经理），对修造厂、绪扬公司存在的事故隐患和

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失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4.胡林海，修造厂副厂长兼安全员，对修造厂存在的事故隐

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失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5.钟信良、傅阿军严重违反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违规修

理油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两人在事故中死亡，

不再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李笛波，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未正确履行工

作职责，对分管的职能科室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失察、失管，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2.赵锡云，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办事处安监所所长，未正确履

行工作职责，对修造厂存在的生产现场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执行

不严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3.陈伟君，镇海区住房与建设交通局副局长,未正确履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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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对分管的职能部门履职不力的情况失察、失管，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4.刘骏，镇海区港航管理所所长，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对

下属科室履职不力的情况失察、失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5.冯荣多，镇海区港航管理所运政股股长，未正确履行工作

职责，行政许可把关不严，工作失职；对绪扬公司的违法违规行

为监督、检查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行政

降级处分。 

6.张敬民,镇海海事处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兼通航管理科副科

长(主持工作)，未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对绪扬公司、“绪扬 11 号”

油船监管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

处分。 

7.金蕞蓂,镇海海事处船舶监督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未正确

履行工作职责，对绪扬公司、“绪扬 11 号”油船监管不力，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8.林鑫海，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未正确履行

工作职责，对分管的职能科室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失察、失管，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9.罗新祥，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科长，未

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对修造厂存在的生产现场管理混乱、规章制

度执行不严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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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三）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绪扬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安监部门

依法对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孙佳实施行政处罚；建议交通、

海事部门对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2.修造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鉴于该厂管理

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建议镇海区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3.建议责成镇海区人民政府向宁波市人民政府作深刻书面

检查，并抄送市安监局和市监察局。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各级党委、政

府要深刻汲取“10.12”较大爆燃事故教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理念，牢牢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条红线。要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把安全责任落实到领导、部门和岗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对非法违法或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予以取

缔关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力度，严格履行监管职责。 

    1.交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水上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严格规

范对运输企业和运输船舶的行政许可行为；督促、指导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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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消除事故隐患，严厉查处、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海事部门要切实加强航运企业、船舶安全监管，严格执行

船舶航行、维修等各项安全管理规定；严格落实船舶签证、船员

配备、危险货物船舶靠停泊等管理制度，严厉查处、打击各类水

上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3.安监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工矿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督促企

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严厉查处、打击安全生产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

能。 

（三）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

治理。绪扬公司和各相关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严格执行船舶管理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按规定为所属船舶标准配

备船员，督促、管理所属船舶严格执行进出港签证制度，落实油

船停靠油料专用码头和船舶维修相关规定。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确保生产安全。 

宁波市镇海区“绪扬 11 号”油船 

“10.12” 较大爆燃事故调查组 


